绍学院教〔2014〕13号

关于同意姜加翔复学的决定

姜加翔，男，23岁，浙江温州人，上虞分院艺术设计111班学生，学号11208112。

该生因病休学，现申请复学。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专科（高职）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四十条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同意姜加翔复学。复学后编入艺术设计121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3月3日 
发：校有关部门、上虞分院、学生本人
PAGE  

